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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设定说明函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收到贵院提供的赫晓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估价对象的买卖合同、《物业、供暖费结清证明》[（2014）商机资证字48号]复印件、《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变更情况登记表》[编号：0101722]复印件、《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朝私08字第371294号]复印件。根据赫晓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估价对象的买卖合同第六条记载：乙方为商务部职工，在商务部机关工作不满15年，购房后不满5年，调入外单位工作的，按本单位服务年限未满处理，应补齐房改成本价与商品房价的差价后，本人可按规定带走所购住房。工作满15年，购房后满5年的职工，在签定供暖费等有关协议后，方可带走所购住房。我部机关辞职、辞退、除名的人员必须交回我部分配的住房。另根据《物业、供暖费结清证明》[（2014）商机资证字48号]及《在京中央单位已购公房变更情况登记表》[编号：0101722]复印件记载，被申请方赫晓东于2008年购买估价对象，且于2014年已转入北京昆润世纪贸易公司入职。故被申请方赫晓东是否于原产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工作满15年状况不明确，从而无法确定估价对象可正常上市交易。
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已于2019年10月18日对估价对象进行了现场勘查，由于贵院于2021年2月9日前未能提供有关估价对象能否正常上市的相关资料，故至今未出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距价值时点2019年10月18日现已超过一年。根据与承办法官何志刚确认，需出具价值时点为现在的评估报告。故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需对估价对象重新进行现场勘查。
现根据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现需贵院协调补充出具设定函，具体内容如下：
1.关于被申请方赫晓东于原产权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工作情况，估价对象可正常上市交易的设定；
2.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重新进行现场勘查时无法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贵院对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的设定；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发函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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